附件3：
关于建立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文件

提前公示制度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市直各有关单位，各县区发改委、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市场主体：

为进一步优化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强化招标人主体责任，规范招标投标市场行为，切实保障招标投标活动的公开、公平、公正和开放竞争，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21号）鼓励招标文件提前公示的要求，现将实施招标文件提前公示制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进入洛阳市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且属于依法必须公开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
二、公示内容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应按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示范（标准）文本格式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提前公示版）在招标文件（正式版）发布前进行提前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3日，公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及联系方式、招标内容、投标人资格条件、资格预审文件（如有）、评标办法、合同专用条款等。

三、公示流程

（一）发布公示。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登录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使用CA锁企业登录后，点击建设工程入口进入交易平台。点击左侧的“招标文件提前公示”功能，选择需要进行提前公示的项目，填写联系方式并上传资格预审文件（如有）和招标文件进行提交，提交后推送至公共资源网站“招标文件提前公示”栏目进行提前公示。建设单位应充分考虑招标文件提前公示所需的时间，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因特殊原因需申请不进行招标文件提前公示的，经行政监督部门同意后可不进行提前公示。

（二）接收反馈。社会公众或潜在投标人登录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点击交易平台进入招标文件提前公示栏目，查看具体项目。针对具体项目的招标文件与资格预审文件（如有）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填写《洛阳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文件提前公示意见反馈表》提出意见及依据反馈至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

（三）意见运用。提前公示期满后，招标人应认真研究社会公众或潜在投标人提出的意见修改完善招标文件。对合理的意见应予以采纳，对不予以采纳的意见，应注明理由，予以回复。招标文件提前公示意见收集采纳情况须作为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材料的组成部分。

四、相关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招标文件提前公示制度是优化招标投标营商环境工作的重要举措，提前向潜在投标人及社会公众公开招标信息，进一步增强招标活动的透明度，有助于保障投标人的合法权益，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公平竞争现象，有助于减少招标过程中的异议投诉等，提高招标工作整体质量和效率。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严密组织，确保招标文件提前公示制度落实到位。

（二）落实主体责任。招标人是招标文件提前公示的直接责任主体，要按规定及时全面准确的提前公示招标文件，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各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要加强对相关单位落实招标文件提前公示制度的宣传引导和指导监督，确保项目单位严格按照要求提前公示招标文件。

（三）强化服务监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应及时完善业务流程及交易系统功能，拓展招标文件提前公示发布模块，并对项目注册模块做相应调整，为项目单位在线提前公示招标文件提供技术支撑和工作服务。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在交易系统进行项目入场注册时，各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应当对招标文件提前公示情况进行复核，对于未提前公示招标文件或不按要求提前公示招标文件的项目（除经行政监督部门同意后可不进行提前公示的情况外）不予受理，并责成招标人按规定提前公示招标文件。

本通知自  年  月  日起实施。  年  月  日之前为缓冲期，各工程建设项目开展招标文件提前公示，提前时限不作要求。 

附件：洛阳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文件提前公示意见反馈表
附  件

洛阳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文件提前公示意见反馈表

	项目名称
	

	招标人
	
	招标代理机构
	

	反馈意见
	

	意见依据
	

	反馈人
	
	联系方式
	


备注：以上内容为投标人提前了解招标文件并提出意见，具体项目信息以项目实际招标文件为准。

